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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交流會議－「警民一〝馨〞」

回溯過往，犯罪被害人的權益時常被忽略。後因重大犯罪被害事件層出不窮，

促使國人對犯罪被害議題的重視，因此，立法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，並成立財

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（下稱犯保協會）。時光荏苒，犯保協會已快邁入20

週年，過程中不斷精進業務、改善服務制度，廣邀網絡單位共同成立犯罪被害人

保護網絡。

因犯罪被害事件第一時間由警方調查處理，故犯保屏東分會(下稱分會)自

105年起積極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（下稱縣警局）密切討論並建立合作機制。臺

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林錦村（同時兼任犯保屏東分會榮譽主任委員）特

別指示分會重新檢視並深入了解保護網絡合作情形，期盼討論，建構馨生人ㄧ個

完整、適切及溫馨的保護網絡。犯保協會明年將邁入20週年，為此分會特於106

年11月15日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二樓大禮堂舉辦「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交流會

議」，同時也為犯保協會20週年展開序幕。

會議中，林檢察長感謝縣警局局長江雅文的全力協助，讓第一線員警、犯保

官及各科室主管共同重視與了解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機制；江局長同時也讚揚

犯保屏東分會竭盡所能服務馨生人，溫馨與到位的協助，讓員警也因感動而願意

投入。在本次會議中特別表揚恆春分局犯保官徐夢婷，徐犯保官多次主動積極通

報犯罪被害事件，於現場協助相關人員合作，讓馨生人能獲得分會即時服務，也

感受政府單位的溫馨關懷。

透過兩單位詳細說明執行業務內容，以及成員間彼此討論、交流，犯罪被害

人保護機制將更深入扎根於屏東，犯保屏東分會委員方建明有感而發分享自己

親人車禍往生經驗，當時若有犯保協會協助，自己會少走很多冤枉路。藉由這次

深入交流，真正落實「警民一〝馨〞」，完善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制度。



方建明委員建議

左起：恆春分局局長曾學貴、屏東縣警局局長

江雅文、屏東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、恆春分局

犯保官徐夢婷、犯保屏東分會主任委員龍應達


